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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 崔红松 

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 

列席人员：见证律师 

四、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和代表股份数； 

（二）提名并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名单； 

（三）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为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 2,7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增资广元中孚高精铝

材有限公司的议案。 

（四）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 

（五）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六）休会，统计表决票，宣布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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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为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 2,7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庄煤矿”）是 2011 年 4 月在巩

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为巩义市涉村镇上庄村，经营范围为煤炭的开采、销售。上庄煤矿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 39,604.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919.17 万元，净资产为 13,685.83 万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239.66 万

元，净利润为 1,092.58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 38,479.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941.79 万元，净资产为 14,537.36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6,878.62 万元，

净利润为 751.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近期公司接上庄煤矿申请，需公司为其在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 2,7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笔担保为新增担保额度，担保期

限 1 年，资金用途为补充上庄煤矿流动资金。上庄煤矿拟为此笔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00.07 亿元，实

际担保总额为 69.64 亿元，实际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的 210.97%，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56.9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172.46%；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司实际担保总额 12.7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33.50%。若本次会议审议担保事项全部通过

表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将达 100.3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303.97%。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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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增资广元中孚高精铝材

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孚铝业”）拟以其所属25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价值对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元中孚”）进行注册资本增资，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根据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亚正信”）以2019年1月31日为基

准日对上述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出具的（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第A15-0018

号）评估报告，中孚铝业25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的投资价值为138,322.56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广元中孚注册资本由50,000万元增加至188,322.56万元，

其中公司持有26.55%，中孚铝业持有73.4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增资方介绍 

公司名称：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巩义市站街镇东岭豫联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覃海棠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8日 

经营范围：电解铝的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占51%、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49%。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孚铝业资产总额为 409,548.76 万元，负债总额

为 774,779.24 万元，净资产为-365,230.48 万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94,022.75 万元，净利润为-273,740.2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孚铝业资产总额为 355,077.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7,758.98 万元，净资产为-392,681.88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34,098.37

万元，净利润为-27,384.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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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袁家坝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松江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13日 

经营范围：铝液（锭）、铝材生产与销售;氧化铝、炭素制品等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表仪器、设备零配件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广元中孚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6月30日，广元中孚资产总额为44,194.51万元，负债总额为

37,451.41万元，净资产为6,743.1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评估情况 

1、中孚铝业所属25万吨产能指标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

一批）》【 2014年 第25号 】，中孚铝业所属全部50万吨/年电解铝产能均属于

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中孚铝业电解铝生产用电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

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供应，采用火力发电模式。受国家中部地区煤炭价格高企影响，

中孚铝业经营业绩持续亏损，面临较大生产经营压力。故公司将其部分电解铝产

能即25万吨/年电解铝产能转移至水资源富集的四川广元地区，目前该产能项目

正在有序推进中。 

本次产能置换指标权属清晰，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法律障碍及其他障碍。 

2、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中孚铝业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对其所属25万吨/年

电解铝产能指标进行了评估。 

评估目的：确定中孚铝业所持有的25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的投资价值，

为中孚铝业非货币财产出资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中孚铝业申报的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的投资价值。 

评估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4月6日公布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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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中孚铝业25万吨电解铝项目属于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要求的合规电解铝项目，25万吨电解铝项目主

体设备为282台320kA的预焙电解槽，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电解铝项目对应的

25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 

评估基准日：2019年1月31日。 

价值类型：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投资价值。 

投资价值是指评估对象对于具有明确投资目标的特定投资者或某一类投资

者所具有的价值估计数额；本次评估是指中孚铝业在四川省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投资建设的25万吨电解铝项目，充分考虑协同效应的情况下评估对象所有的价

值估计数额。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类型、特点、评估前提及外部市场

环境等，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委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

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由于委估的

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对应的投资项目初始建设，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因此不宜采用传统收益法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也就是上述电解铝产能

指标按或有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比较合理；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属于当前不存在而

未来会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在四川省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电解铝项目

存在其他地区建设有不同的发展机会，形成一项选择权，属于看涨期权，因此采

用实物期权法对委估的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进行评估。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1月31日，中孚铝业申报评估的25万吨电

解铝产能置换指标的投资价值为138,322.56万元。 

其他事项：本次评估未考虑评估对象及涉及资产出资时可能需支付的交易税

费等对资产评估价值的影响。 

有效期：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在有效期内资产

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资产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人应当委托

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孚铝业以其所属的25万吨/年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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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广元中孚进行增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公司整体价值，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